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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767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和威       主办券商：浙商证券  

  

深圳市安和威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(二)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日常性关联交易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兆威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深圳兆威”）拟与中山庞氏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山庞氏”）签订《充电站合作运营协议》。 

双方将以合作经营形式投资建设充电站场，中山庞氏负责充电站

场的市场开拓及商务洽谈，免费提供充电站建设及运营所需的站场用

地，深圳兆威出资建设充电站场并提供新能源汽车充电运营服务。 

经 2017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，本公司

与中山庞氏 2017 年度提供设备、提供设计、安装、施工服务类日常

交易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。2017 年上半年，公司与中山庞氏日常性

交易金额为 133.56 万元。 

预计 2017 年度深圳兆威与中山庞氏合作经营形式的日常性关联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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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元）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公司曾持有中山庞氏 20%股权，并委派公司董事长叶楚安出任董

事、董事会秘书邱大庆出任监事）。因公司经营战略调整，经 2017

年 7 月 11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批准，公司将所持有的中山庞氏全

部股权转让给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，目前正在办理股权转让的

相关工商变更手续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叶楚安、叶楚宇、邱大庆回避表决。 

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，本议案直接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

准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中山庞氏新能源汽车服

务有限公司 

中山市西区隆昌

村金昌工业区金

昌办公楼 102 室 

有限责任公司 晏展华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公司曾持有中山庞氏 20%股权，并委派公司董事长叶楚安出任董

事、董事会秘书邱大庆出任监事）。因公司经营战略调整，经 2017

年 7 月 11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批准，公司将所持有的中山庞氏全

部股权转让给中山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，目前正在办理股权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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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。根据相关规定，中山庞氏 2017 年度仍属公

司关联企业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兆威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深圳兆威”）拟与中山庞氏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山庞氏”）签订《充电站合作运营协议》。 

双方将以合作经营形式投资建设充电站场，中山庞氏负责充电站

场的市场开拓及商务洽谈，免费提供充电站建设及运营所需的站场用

地，深圳兆威出资建设充电站场并提供新能源汽车充电运营服务。 

双方收取充电服务费，按比例分成。其中充电设施补贴，中山庞

氏与深圳兆威按 7：3 比例分成；扣除运营电费后的运营收入，中山

庞氏与深圳兆威按 3：7比例分成。 

合作协议期内，深圳兆威不得在中山市辖区范围内与第三方合作

开展与本项目相同或类似业务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同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诚实信用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允的 

原则，公司的关联交易，均在自愿平等、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， 

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，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有失公

允和关联交易所产生利益的转移的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

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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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利益转移方向 

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有失公允或转移利润到关联方等情况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该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和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具有合理性、必

要性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为有偿交易，且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

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上述关联交易不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深圳市安和威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

决议》 

 

深圳市安和威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18 日 


